
（上接 B29版）

《代理商信用额度及后付费模式操作细则》

信用额度模式

�����根据代理商情况，给予一定信用额度，目的是在代理商临时无法加款时业务不中断，给予其一定的支持；或因双方业务合作需要，给予

代理商一定信用额度。

１

、 根据公司《客户信用管理制度》有关规定，客户信用等级为

Ａ

级，结合业务需要和公司流动资金情况，经销售总监、分管副总裁、财

务总监、总裁批准，可以根据该客户最近

３

个月同一期间平均日交易金额确定信用额度，具体分为如下几档：

平均日交易金额

ａ

日信用额度

ａ≤５０

万元

０

５０

万元

＜ａ≤１００

万元 交易金额

＊３０％

１００

万元

＜ａ≤１５０

万元 交易金额

＊４０％

１５０

万元

＜ａ≤２００

万元 交易金额

＊４５％

２００

万元

＜ａ

交易金额

＊５０％

２

、 代理商使用信用额度后，需于次日（

Ｔ＋１

日）

１２

点之前还款，还款金额为

Ｔ

日使用的信用额度。

３

、 代理商

Ｔ

日信用额度使用完未及时加款，业

后付费模式（

Ｔ＋

１

模式）

������

１

、

Ｔ＋１

模式，通常是指代理商

Ｔ＋１

日

１２

点之前支付

Ｔ

日充值款。

２

、 满足如下条件的，经过总裁办公会审批，可以适用

Ｔ＋１

模式：

（

１

）客户信用等级为

Ａ

级，交易金额达到一定额度；

（

２

）总裁办公会认定的其他重要客户。

３

、 对于因周末、节假日无法结算需要顺延结算的代理商，分别采取如下方式：

（

１

）如遇周末或节假日，则结算时间顺延至次周一或节假日后第一天的

１２

点之前；

（

２

）对于节假日期间交易量较大的客户或遇公司流动资金紧张的情形，公司可以要求相关客户给予一定金额的预付款，具体客户及

其预付金额由总裁室研究决定。

风险控制

������（一）逾期还款

１

、 如代理商出现逾期

２４

小时内的还款，拓展业务员要及时催款，每半年不得超过

２

次；

２

、 如代理商半年内出现逾期

２４

小时内的还款超过

２

次，则取消其信用额度，原则上不予恢复；

３

、 如代理商出现逾期

２４

小时以上的还款，则取消信用额度，原则上不予恢复。

（二）交易量异常监控及告警

１

、 拓展业务员对代理商交易量进行监控，发现不符合规律的情况及时告警并分析原因，如有必要立即中止业务；

２

、 对于享受信用的代理商一段期间内出现交易量萎缩迹象并且非暂时性，应立即停止授信并及时跟踪处理。

（三）代理商经营状况跟踪

由拓展业务员对代理商的经营状况进行跟踪分析，如发现经营不善或存在潜在重大经营风险的状况，立即停止授信，改为预付费模

式。

销售内控制度涵盖客户资信调查、信用评级、确定信用额度、授信检查及调整等关键节点；

在结算环节，高阳捷迅建立并有效执行《日常结算流程》、《预付款购货操作流程》等结算内控制度。

在《日常结算流程》中，高阳捷迅对向客户首次结算的流程、正常月结算及短期结算首次结算流程等进行了

规定：

《日常结算流程》

首次结算涉及

流程

������

１

首次结算信息确认（每个商户此流程只执行一次即可）

１．１

无论短期结算商户还是月结商户，首次结算前，都需要与结算接口人联系，确认结算相关信息，流程及模式，确认无误后方可执行

首次结算。

２

商户确认结算数据

２．１

通过商户专区：

ｈｔｔｐ

：

／／ｂ．１９ｅｇｏ．ｃ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ｄｏ

？

ｍｅｔｈｏｄ＝ｌｏｇｉｎ

，登陆各自账户后，查看可结算数据，在结算管理———对账确认，菜单下

载自上线至今的结算确认

２．２

确认函盖章确认数据后，连同发票传给结算人员

３

发起首次结算请求

３．１

结算专员，发起首次结算审核资质，邮件发送：风控专员，合同管理员；抄送：对应领导风险控制专员 回复可以执行结算邮件后，

通知财务结算人员审核费率及账户信息，同时，自行确认系统中相关合同信息均正常。

３．２

风险控制专员 回复可以执行结算邮件后，通知财务结算人员审核费率及账户信息，同时，自行确认系统中相关合同信息均正常。

３．３

业务管理系统———卡合作伙伴管理———合同———商家合同

Ｖ２

，协议状态为返回，且当前操作账期在有效期范围内，即可。

正常月结算

＋

短

期结算首次结

算流程

������

１．

确认结算确认函

＋

费用报销单确认数据， 通过业务管理系统提结算数据：卡兑换管理———商家结算管理———商家结算记录———结

算状态———已结算———批量修改

２．

制作确认结算商户费用报销单，卡兑换管理———商家结算管理———商家结算记录

Ｖ２

———选取结算对象———勾选

下载相关单据———费用报销单———生产———打开———打印

生成的费用报销单，注意核对：商户名称，账期起止时间，结算金额与结算确认函是否一致。

３．

将结算单据

＋

确认函

＋

发票整理，确认各单据无误后，请示领导（互联网事业部副总经理）签字于审批人处，结算人员签字于经手处。

４．

财务结算人负责人签字确认结算款项，审核待结算款各项信息无误后，处理付款。

５．

财务人员付款完成后，确认核心系统中对应结算状态，处理成：结算完成

６．

商家结算记录变为已付款，付款完成。

７．

变更期间暂停结算，直至变更相关补充协议完成。

在《预付款购货操作流程》中，高阳捷迅对高阳捷迅预付给客户款项的流程进行了规定：

《预付款购货操作流程》

１．

获取预付款余额：

������卡合作伙伴管理———商品库存———平台虚拟库存

Ｖ２

下载当天预付款余额表。

２．

整理下载表格：

������只保留以下

９

个字段，商家名称，商家

ＩＤ

，实时余额，近期最高值，剩余天数，实际付款金额，付款后预计剩余余额，预计

使用天数，备注。

同时结合密码管理系统中各商户账户余额核实库存。

３．

计算预付金额

预付款购货规则：周一至二监控，保证使用至周五，否则补齐库存至周五，周三至周五监控，保证库存使用至下周二，否则补

齐至下周二。

４

、确认预估金额申请预付

发送预付款申请明细表，收件人：财务付款人员

＋

结算运营人员（订单管理负责人），抄送：相关部门领导，各领导无异议后，安

排付款。

５

、预付款金额提交财务审核 业务管理系统———预付款———预付款查询

６

、预付款申请完毕 预付款单据（互联网事业部副总经理）签字于负责人意见处，结算人员签字于借款人处，提交财务负责人，预付款申请完毕。

７

、财务人员确认付款

财务人员审核提交以预付款信息，确认无误后，进行付款处理。同时，核心支撑系统中，卡支付清算结算———预付款管理———

审核通

８

、付款完成、付款记录 付款状态变为成功，平台虚拟库存中对应余额添加，预付款完成。

结算内控制度涵盖结算内容确认、发起结算请求、财务审核结算、批准结算、付款等关键节点。

（

２

）相关会计处理

话费充值业务：高阳捷迅在系统平台确认充值成功时，按销售价格与采购价格的差额，确认为收入；话费充

值业务主要成本为向代其收款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如财付通、支付宝、盛付通）支付的手续费，手续费分为按年付

费或者按照交易额乘以一定费率计算支付，按年收费部分，在年度内各月平均确认成本，按照费率支付部分，根

据合同约定，按日或月进行结算，并确认成本。

兑换业务：兑换业务分为收卡环节和充值环节，高阳捷迅在将从游戏公司及电商平台收到的话费充值卡对

外充值成功时，按照最终充值成功的价格与结算给游戏公司及电商平台金额（结算给游戏公司及电商平台的金

额为面值扣除合同约定的服务费）的差额确认收入，其中其中充值环节已经确认收入的部分不重复计算。 兑换业

务充值环节的成本与话费充值业务的成本相同，此外与支付宝合作业务时，高阳捷迅需单独向支付宝支付按合

同约定计算的系统服务费用，确认为兑换业务成本。

２

、支付软件业务

支付软件业务主要是为运营商提供充值缴费系统的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和维护服务。

（

１

）相关内部控制制度

在采购环节，高阳捷迅建立并有效执行《

ＩＴ

类及工程材料采购管理制度》、《质量手册》。 在上述制度中，对高

阳捷迅的采购及付款流程等进行了规定：

《

ＩＴ

类及工程材料采购管理制度》

采购审批流程

������

１－

采购发起部门提交申请

２－

所属二级部门经理审批

３－

提交采购主管确认采购信息

４－

一级部门总经理审批

５－

主管副总裁审批

６－

财务部总经理审批

７－

总裁审批

８－

采购发起部门存档

９－

采购主管执行

付款审批流程

������

１－

采购主管提交申请

２－

一级部门总经理审批

３－

主管副总裁审批

４－

财务部总经理审批

５－

总裁审批

６－

采购主管存档

收款流程

�����

Ａ．

根据合同执行进程督促供货方按期交货；

Ｂ．

供货方供货至目的地并提供到货单；

Ｃ．

最终使用部门在技术支撑部门协助下接收设备并确认；

Ｄ

入库手续办理；

Ｅ．

出库手续办理。

收进项发票流程

������

Ａ．

供货方开具合同中约定发票；

Ｂ．

核对开票内容；

Ｃ．

录入登记；

Ｄ．

将发票交财务部签收。

出库流程

������

Ａ．

库管员收到财务部门发出的出库申请；

Ｂ．

库管员备货并复核；

Ｃ．

交办最终用户。

《质量手册》

采购环节

������

７．４．１

采购过程

为确保采购的产品符合规定的要求，本企业按采购的产品对最终产品的影响，对供方及采购产品实施不同类型和程度

的控制。

采购物资按其对最终产品的重要性及用量，分为两类：

Ａ

类（关键设备）：服务器、语音板卡、工控机等

Ｂ

类（一般物资）：机架、接线等

营销中心根据研发中心提出采购清单，制定采购计划。

目前，大部分的物资和设备都是由各省联通分公司在当地采购，少量由本公司代购。

ａ

）营销中心对

Ａ

、

Ｂ

类物资，根据顾客的需要和采购物资的技术标准，对可能提供物资的厂家，对其生产的产品、型号、

质量、性能、价格、人员、设备、生产能力、交货期、信誉度等进行调查，填写《合格供方调查评定表》，并索要其证明材料（包括

营业执照、质量管理体系证书、产品认证证书、

３Ｃ

证书、上级部门的检测报告等），而后由各部门进行会审，从中选择出合格

的供方。 经副总裁批准，建立《合格供方名录》。 同时保存合格供方的档案和进货记录，以便定期进行复评。

本公司对各省联通分公司所采购的设备，在安装前会进行验收。

ｂ

）对有多年业务往来的重要物资的供方，应根据历年供货的质量情况、交货能力、价格、信誉度及售后服务等进行评

价，合格者列入《合格供方名录》。

ｃ

）对第一次提供重要物资的供方，需要提供样品，经测试验证合格才能供货，并补充评审材料，合适才能列入合格供方

名录。

ｄ

）对于一般物资的供方，由有关部门提出技术要求和评价意见，经营销中心总经理批准，即可进行采购。

ｅ

）供方提供的产品如出现质量问题，营销中心应向其反馈、退货。 如多次出现同样的问题，应取消其合格供方资格。

７．４．２

采购信息

营销中心根据采购清单和库存情况，拟制《采购计划》，经副总裁审批后，在合格供方名录中选择供方进行采购。

如是

３Ｃ

强制认证的元器件，必须从

３Ｃ

强制认证目录中选取厂家、进行采购。

采购重要物资时，应签定《采购合同》，明确采购物资的名称、规格、数量、质量要

求、价格、交货时间，运输方式、交货地点等。 采购文件：包括《采购计划》、《采购合同》及附件等，由营销中心保管。

７．４．３

采购产品的验证

营销中心对采购的物资和设备进行清点验收，或由研发中心在现场进行检验或验证，以确保采购的产品满足规定的要

求。

在研发环节，公司建立并有效执行了针对软件业务的《质量手册》。 质量控制内控制度涵盖质量体系、产品策

划、产品测试、分析及改进等关键节点；

在销售、结算环节，软件业务执行与互联网小额数字化商品交易业务相同的内控制度。

（

２

）相关会计处理

支付软件业务按照软件开发的工作量，以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并相应结转成本，成本主要成本主要为配

套硬件设施成本。

３

、第三方支付业务

（

１

）相关内部控制制度

第三方支付业务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服务收取手续费方式实现收入，该业务不涉及采购环节；

在结算环节，高阳捷迅建立并有效执行《结算中心

ＵＫ

、密码管理制度》、《日常结算流程》等内控制度。

《结算中心

ＵＫ

、密码管理制度》

ＵＫ

及密码负责人

结算中心由于工作性质需要，需管理大量

ＵＫ

及密码，为了公司资金安全，现在对目前有的

ＵＫ

进行系统管理，做到具体到

人，责任到人，经办

ＵＫ

由结算员负责保管，审核

ＵＫ

由结算主管负责保管，管理员

ＵＫ

由财务负责人负责保管。

相关管理办法

������

１．

付款结束后即退出付款页面；

２．

付款结束后即拔下

ＵＫ

；

３．

非付款时间桌面不允许出现

Ｕ

盾；

４．

不得将

ＵＫ

以任何理由随意借给其他部门人员；

５．

密码不可告诉任何不相关人员；

６．

密码不可采用邮件形式发送；

７．

如本部门其他人员的工作需要用到其他人员管理的

ＵＫ

可说明情况借用，使用完毕后立即归还，也请负责人及时收

回

ＵＫ

；

８．

如其他部门有借用需求，必须以书面请示报告形式，并由部门经理、财务经理、总裁签字同意方可借出；

处罚措施 如出现违反上述情况的，扣绩效考核分数，情节严重、给公司造成损失的由管理层研究决定后采取相应的经济处罚。

《日常结算流程》内容与互联网小额数字化商品交易业务中的《日常结算流程》相同。

结算内控制度涵盖结算内容确认、发起结算请求、财务审核结算、批准结算、付款、密码控制等关键节点。

在销售环节，高阳捷迅建立并有效执行与互联网小额数字化商品交易业务相同的内控制度。

在公司层面，高阳捷迅建立并有效执行《反洗钱合规管理框架》、《风险管理制度》等风险管理与控制制度。 风

险管理与控制制度涵盖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风险监控等关键节点。

（

２

）相关会计处理

第三方支付业务主要依据相关合同规定收取年费或者根据交易金额乘以相应服务费率按日结算并确认收

入，根据与各合作银行的合同约定依据交易额及费率按日或月确认并结转成本。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高阳捷迅在公司层面及业务层面建立健全了相关内部控制制度，且在实际经营过程中

得到了有效执行；其相关业务收入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４

号

－

收入》相关规定。

会计师认为：高阳捷迅在公司层面及业务层面建立健全了相关内部控制制度，且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得到了

有效执行；其相关业务收入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４

号

－

收入》相关规定。

四、高阳捷迅对外担保、主要负债及主要资产及其权属情况

（一）高阳捷迅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高阳捷迅未对外提供担保。

（二）高阳捷迅主要负债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７１１０５３

号），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高阳捷迅负债合计

３２１

，

６０８

，

７０２．３２

元，全部为流动负债，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元

负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２５

，

３３３

，

４８２．６９

预收款项

２２６

，

１１１．３３

应付职工薪酬

７

，

８７９

，

５９４．８２

应交税费

６

，

２１０

，

８２３

其他应付款

１６１

，

９５８

，

６９０．３９

流动负债小计

３２１

，

６０８

，

７０２．３２

非流动负债：

－

非流动负债小计

－

负债合计

３２１

，

６０８

，

７０２．３２

（三）高阳捷迅主要资产情况

１

、固定资产

高阳捷迅固定资产主要为电子设备等。公司拥有的固定资产产权清晰、目前使用状态良好。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固定资产原值为

４

，

０６４．８５

万元，累计折旧为

２

，

９６５．３３

万元，账面净值为

１

，

０９９．５２

万元。

２

、无形资产

①

商标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高阳捷迅共持有国内注册商标

６

件，具体情况如下：

②

软件著作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高阳捷迅持有的软件著作权共计

２２

件，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软件全称

／

版本号 登记号 开发完成日 首次发表日

１

短信网关接入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２ＳＲ０１６３９７ ２０１１．１０．２０ ２０１１．１０．２６

２

空中充值应急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２ＳＲ０１６３８１ ２０１１．１１．０７ ２０１１．１１．１８

３

互联网综合充值缴费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２ＳＲ０１６３９１ ２０１１．０９．１２ ２０１１．０９．１９

４

高阳捷迅电子商务平台进销存管理系统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１１ＳＲ０６１０４８ ２０１１．０６．０９ ２０１１．０６．１６

５

高阳捷迅游戏直充系统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１０ＳＲ０７０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７．２０ ２００９．０９．２１

６

高阳捷迅人工坐席系统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１０ＳＲ０７１０９８ ２００８．０６．０１ ２００８．０６．０１

７

高阳捷迅核心支撑系统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１０ＳＲ００７００８ ２００９．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０．１５

８

高阳捷迅话费充值系统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１０ＳＲ００７００７ ２００９．０６．１５ ２００９．０６．１５

９

高阳捷迅代理商接入管理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０ＳＲ００７０１７ ２００９．１１．０６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

１０

高阳捷迅一卡充系统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０８ＳＲ３８１３０ ２００８．１２ ２００８．０４．１５

１１

高阳捷迅电子钱包系统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０８ＳＲ３３５２０ ２００８．１２ ２００７．０３．１５

１２

高阳捷迅如意商务应用服务器系统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０８ＳＲ３３５２８ ２００８．１２ ２００８．０６．０８

１３

高阳捷迅空中充值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０８ＳＲ３３５２６ ２００８．１２ ２００７．０９．２０

１４

高阳捷迅电信卡管理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０６ＳＲ１６８３１ ２００６．１２ ２００６．０７．２４

１５

高阳捷迅

ＩＶＲ

语音接入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０５ＳＲ１１２６６ ２００５．０９ ２００５．０８．０５

１６

高阳捷迅综合缴费支付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０５ＳＲ１１２６７ ２００５．０９ ２００５．０８．２０

１７

一卡通游戏商城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３ＳＲ０１０２３２ ２０１２．０５．０３ ２０１２．０６．０５

１８

高阳捷迅预付费卡兑换平台

Ｖ１．０ ２０１３ＳＲ０１０５０５ ２０１２．０３．０８ ２０１２．０３．０８

１９

话费充值接入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３ＳＲ０１０２３５ ２０１２．０５．０６ ２０１２．０２．２０

２０

宽带自服务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３ＳＲ０１０５４５ ２０１２．０９．１７ ２０１２．１０．１０

２１

网上商城话费充值支撑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３ＳＲ０１０５８６ ２０１２．０７．１０ ２０１２．０７．２３

２２

充值监控优化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３ＳＲ０１０５１４ ２０１２．１１．０５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一九付持有的软件著作权共计

７

件，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软件全称

／

版本号 登记号 开发完成日 首次发表日

１

一九付个人账户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２ＳＲ１２１０３７ ２０１１．０７．０８ ２０１１．０７．１１

２

银行卡支付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２ＳＲ１２１０２６ ２０１１．０５．１０ ２０１１．０５．１１

３

企业账户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２ＳＲ１２１２８４ ２０１２．０８．３０ ２０１２．０８．３１

４

手机支付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２ＳＲ１２１０２３ ２０１２．０７．３０ ２０１２．０７．３１

５

支付清结算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２ＳＲ１２１０４２ ２０１２．０４．０５ ２０１２．０５．２３

６

一九付增值应用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２ＳＲ１２１２６４ ２０１１．１２．１９ ２０１１．１２．２０

７

综合缴费支付系统支付清算平台

Ｖ１．０ ２０１１ＳＲ０６７３８５ ２００９．０１．０５ ２００９．０４．０６

③

域名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高阳捷迅拥有的域名共计

１２

件，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注册人 证书名称 域名 注册时间 到期时间

１

高阳捷迅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高阳捷迅

．ｃｎ ２０１２．１２．０５ ２０１７．１２．０５

２

高阳捷迅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高阳捷迅

．

网络

２０１２．１２．０５ ２０１４．１２．０５

３

高阳捷迅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高阳捷迅

．

公司

２０１２．１２．０５ ２０１４．１２．０５

４

高阳捷迅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高阳捷迅

．

中国

２０１２．１２．０５ ２０１４．１２．０５

５

高阳捷迅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高阳捷迅

．ｎｅｔ ２０１２．１１．２６ ２０１４．１１．２７

６

高阳捷迅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高阳捷迅

．ｃｏｍ ２０１２．１１．２６ ２０１６．１１．２７

７

高阳捷迅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１９ｅｇｏ．ｃｏｍ．ｃｎ ２０１１．０４．０１ ２０１６．０４．０１

８

高阳捷迅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１９ｅｇｏ．ｃｎ ２０１１．０４．０１ ２０１６．０４．０１

９

高阳捷迅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１９ｅｇｏ．ｎｅｔ ２０１１．０３．２３ ２０１６．０３．２４

１０

高阳捷迅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１９ｅｇｏ．ｍｏｂｉ ２０１１．０３．２４ ２０１６．０３．２４

１１

高阳捷迅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１９ｅｇｏ．ｃｏｍ ２０１１．０３．２３ ２０１６．０３．２４

１２

高阳捷迅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１９ｐａｙ．ｃｏｍ．ｃｎ ２００６．０５．３０ ２０２０．０５．３０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一九付持有的域名共计

１９

个，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注册人 证书名称 域名 注册时间 到期时间

１

一九付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１９ｐａｙ．ｍｏｂｉ ２００６．０９．２６ ２０１４．０９．２６

２

一九付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１９ｃａｌｌ．ｎｅｔ．ｃｎ ２００９．０１．２１ ２０１６．０１．２１

３

一九付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１９ｃａｌｌ．ｍｏｂｉ ２００９．０１．２１ ２０１６．０１．２１

４

一九付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１９ｃａｌｌ．ｎｅｔ ２００９．０１．２０ ２０１６．０１．２１

５

一九付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１９ｃａｌｌ．ｃｏｍ ２００９．０１．２０ ２０１６．０１．２１

６

一九付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１９ｃａｒｄ．ｎｅｔ．ｃｎ ２００９．０５．０５ ２０１５．０５．０５

７

一九付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１９ｃａｒｄ．ｍｏｂｉ ２００９．０５．０５ ２０１５．０５．０５

８

一九付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１９ｃａｒｄ．ｎｅｔ ２００９．０５．０４ ２０１５．０５．０５

９

一九付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１９ｃａｒｄ．ｃｎ ２００９．０５．０５ ２０１６．０５．０５

１０

一九付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１９ｐａｙ．ｃｏｍ ２００６．０５．３０ ２０１５．０５．３０

１１

一九付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１９ｐａｙ．ｃｎ ２００６．０５．３０ ２０１５．０５．３０

１２

一九付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１９ｐａｙ．ｎｅｔ ２００６．０５．３０ ２０１５．０５．３０

１３

一九付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１９

卡

．ｃｎ ２００９．０５．０５ ２０１５．０５．０５

１４

一九付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１９ｐａｙ．ｎｅｔ．ｃｎ ２００６．０５．３０ ２０１５．０５．３０

１５

一九付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１９

卡

．

中国

２００９．０５．０５ ２０１５．０５．０５

１６

一九付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１９

卡

．

网络

２００９．０５．０５ ２０１５．０５．０５

１７

一九付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１９

卡

．

公司

２００９．０５．０５ ２０１５．０５．０５

１８

一九付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１９

卡

．ｃｏｍ ２００９．０５．０５ ２０１５．０５．０５

１９

一九付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１９

卡

．ｎｅｔ ２００９．０５．０５ ２０１５．０５．０５

高阳捷迅拥有的上述主要财产权属清晰、合法有效，目前不存在设定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的情况。

（四）高阳捷迅办公场所租赁情况

标的资产高阳捷迅及其子公司目前办公经营场所为租赁取得， 房屋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

８８

号院

（万霖大厦）

１

号楼二层。 出租方为漫游世纪（北京）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漫游世纪”），房屋所有人为北

京万霖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霖房地产公司”）。 漫游世纪获万霖房地产公司授权，全面负责万

霖大厦

１

号楼的招商和经营管理工作，并以漫游世纪名义签署有关万霖大厦的出租、物业管理等相关协议及承担

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１

、签订合同的主要内容

（

１

）高阳捷迅及子公司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主要内容

高阳捷迅及其子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与漫游世纪签署《房屋租赁合同》。 高阳捷迅与漫游世纪签署

的《房屋租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①

租赁房屋位置及面积：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

８８

号院

１

号楼二层

２０８－２１９

室，面积共

１

，

３２７．６４

平方米。

②

租赁期：五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５

日）。 租赁期满，高阳捷迅如要求续租，则须在租赁期

满

９０

日之前书面通知漫游世纪，经漫游世纪同意后，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同等条件下，高阳捷迅具有优先租赁权。

③

租金标准：房屋起租租金为

４．５

元

／

天

／

平方米（含物业费），租赁期内前两个年度月租金

１８１

，

７２０

元，年租金

２

，

１８０

，

６４５

元；每两年递增

５％

。

（

２

）凯华东方与漫游世纪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①

租赁房屋位置及面积：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

８８

号院

１

号楼二层

２０５

室，面积共

６３．５５

平方米。

②

租赁期：五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５

日）。 租赁期满，凯华东方如要求续租，则须在租赁期

满

９０

日之前书面通知漫游世纪，经漫游世纪同意后，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同等条件下，凯华东方具有优先租赁权。

③

租金标准：房屋起租租金为

４．５

元

／

天

／

平方米（含物业费），租赁期内前两个年度月租金

８

，

６９８

元，年租金

１０４

，

３８１

元；每两年递增

５％

。

（

３

）一九付与漫游世纪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①

租赁房屋位置及面积：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

８８

号院

１

号楼二层

２４７－２５１

室，面积共

４３９．３２

平方米。

②

租赁期：五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５

日）。 租赁期满，一九付如要求续租，则须在租赁期满

９０

日之前书面通知漫游世纪，经漫游世纪同意后，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同等条件下，一九付具有优先租赁权。

③

租金标准：房屋起租租金为

４．５

元

／

天

／

平方米（含物业费），租赁期内前两个年度月租金

６０

，

１３２

元，年租金

７２１

，

５８７

元；每两年递增

５％

。

２

、万霖房地产公司对漫游世纪授权的主要内容

万霖房地产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签署《授权书》，将万霖大厦

１

号楼的经营、管理权委托给漫游世纪。《授

权书》主要内容如下：

（

１

）万霖房地产公司授权漫游世纪作为万霖大厦

１

号楼的唯一经营、管理者，全面负责万霖大厦的招商和经

营管理工作。

（

２

）万霖房地产公司授权漫游世纪，以漫游世纪的名义直接签署有关万霖大厦的出租、物业管理等相关协议

并承担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

３

）授权时效截止日期：

２０３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３

、漫游世纪及万霖房地产公司与高阳捷迅的关联关系核查

经核查出租方漫游世纪及房屋所有人万霖房地产公司的股东、执行董事、监事、高管名单。 独立财务顾问认

为：高阳捷迅及其子公司办公场所的出租方漫游世纪、房屋所有人万霖房地产公司均不是高阳捷迅的关联方。

４

、办公场所的租赁对高阳捷迅持续性经营的影响

经核查房屋租赁合同、万霖房地产公司对漫游世纪的授权书、房屋房产证复印件等。 房屋租赁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５

日到期，若高阳捷迅要求续租，可在租赁期满

９０

日之前向出租方漫游世纪提出申请。 若高阳捷迅租赁期满

后不再续租，亦可以寻找新的办公场所进行租赁。 因此，高阳捷迅办公场所的租赁情况不会对高阳捷迅的持续性

经营产生影响。

５

、风险提示

标的资产高阳捷迅及其子公司目前办公经营场所为租赁取得， 房屋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

８８

号院

（万霖大厦）

１

号楼二层。 出租方为漫游世纪（北京）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漫游世纪”），房屋所有人为北

京万霖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霖房地产公司”）。 漫游世纪获万霖房地产公司授权，全面负责万

霖大厦

１

号楼的招商和经营管理工作，并以漫游世纪名义签署有关万霖大厦的出租、物业管理等相关协议及承担

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租赁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５

日，租赁期满后，高阳捷迅及其子公司若要求续租，须在租赁

期满

９０

日之前向漫游世纪提出申请，经漫游世纪同意后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如果高阳捷迅的续租申请未获出租

方漫游世纪同意，则高阳捷迅将重新寻找办公场所，从而面临变换办公场所的风险。

６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了房屋租赁合同、北京万霖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霖房地产公司”）对漫

游世纪（北京）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漫游世纪”）的授权书、房屋房产证复印件、出租方漫游世纪的股权

结构（包括董事、监事、高管名单）、房屋所有人万霖房地产公司的股权结构（包括董事、监事、高管名单）等。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高阳捷迅及其子公司办公场所的出租方漫游世纪、房屋所有人万霖房地产公司均不是

高阳捷迅的关联方，高阳捷迅办公场所的租赁情况不影响高阳捷迅的持续性经营。

五、高阳捷迅取得资质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高阳捷迅取得的主要业务资质情况如下：

名称 证书编号 核发单位 核发日期 有效期

１

电信与信息服务业

务经营许可证

京

ＩＣＰ

证

１０１１４７

号 北京市通信管理局

２０１３．０２．２０

２０１３．０２．２０－

２０１５．１２．０９

２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ＧＦ２０１１１１００１９５４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

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国家税

务局和北京市地方税务局

２０１１．１０．２８

三年

３

软件企业认定证书 京

Ｒ－２０１３－１２３０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２０１３．１１．１１ －

４

国标标准认证证书

Ｊ１１Ｑ２０５３６Ｒ１Ｍ

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４．４．１５ ２０１４．４．１５

–

２０１７．４．１４

５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

成企业资质证书

Ｚ３１１００２００８０４７７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１１．０８．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１５

–

２０１４．０８．１４

一九付持有支付业务许可证及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

名称 证书编号 核发单位 核发日期 有效期

１

支付业务许可证

Ｚ２０１１４１１００００１９

中国人民银行

２０１２．０６．２７ ２０１２．０６．２７－２０１７．０６．２６

２

电信与信息服务业

务经营许可证

京

ＩＣＰ

证

１００８８７

号 北京市通信管理局

２０１３．２．２０ ２０１３．２．２０－２０１５．９．１８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资质证书》将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

到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发布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做好取消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

业资质认定等行政审批事项相关工作的通知》，通知内容主要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自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５

日起，停止计

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和人员资质认定行政审批，相关资质认定工作由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负责实施。 在

电子联合会正式启动资质认定相关工作前，四项资质资格（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资质、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

项目经理人员资质、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单位资质和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在有效期内或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５

日后有效期满的，均可供招标机构、用户和相关单位参考选用。 目前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尚未开展计

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资质的认定工作，高阳捷迅将于认定工作开始后进行认定，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认

定工作开始前，高阳捷迅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资质持续有效。

目前公司已经开始启动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复审工作，高阳捷迅在行业要求、人员结构、研发投入和收入等

各方面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要求，与此同时作为国内领先的互联网商务服务平台企业，在技术方面的投入

和领先是维持其发展的基础，未来也会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因此高阳捷迅高新企业证书不能续期的风险较小。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发行人到期的国标标准认证证书已经续期，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资质证书持

续有效，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复审工作正积极开展，鉴于企业目前的经营情况良好，在行业要求、人员结构、研发

投入和收入等各方面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要求，不能续期的风险较小。

律师意见：上述资质国际标准认证证书已经续期，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资质证书目前处于有效状态，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复审工作正在进行，鉴于企业目前的经营情况良好，在行业要求、人员结构、研发投入和收入

等各方面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要求，不能续期的风险较小。

就公司的互联网充值与兑换业务，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从事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应

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

营许可证（以下简称经营许可证）”，高阳捷迅已经取得由北京市通信管理局颁发的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

可证，并已经通过

２０１３

年的年检。

高阳捷迅取得的《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内容如下：

名称 证书编号 核发单位 核发日期 有效期 业务种类

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

经营许可证

京

ＩＣＰ

证

１０１１４７

号 北京市通信管理局

２０１３．０２．２０

２０１３．０２．２０

－

２０１５．１２．０９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

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

服务）

根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２０１０

〕第

１７

号），该《办法》第二条明确规

定《办法》所称预付卡不包括：（一）仅限于发放社会保障金的预付卡；（二）仅限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预付卡；

（三）仅限于缴纳电话费等通信费用的预付卡；（四）发行机构与特约商户为同一法人的预付卡。 ”因此充值卡未纳

入给金融机构支付的监管范畴，因此互联网充值及兑换业务不违反法律规定的。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高阳捷迅互联网充值及兑换业务已经取得相关的业务资质，未违反相关法律规

定。

律师意见：标的资产从事互联网充值及兑换业务已取得相关业务资质，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高阳捷迅财务概况

（一）最近两年及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４．６．３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５７０

，

４６８

，

４６３．５９ ４８０

，

７３１

，

５３４．０１ ３９１

，

４４９

，

６０９．８６

总负债

３２１

，

６０８

，

７０２．３２ ２６６

，

１０７

，

９８８．８５ ３２６

，

９９５

，

６３１．１９

净资产

２４８

，

８５９

，

７６１．２７ ２１４

，

６２３

，

５４５．１６ ６４

，

４５３

，

９７８．６７

（二）最近两年及一期经审计的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１７

，

４２７

，

４５５．５４ ２２２

，

０８７

，

７４５．２９ １７２

，

０４３

，

２０１．０３

利润总额

４０

，

３９０

，

９２７．２９ ６０

，

１９４

，

２６８．９５ １５

，

１８５

，

５２０．６９

净利润

３４

，

２３６

，

２１６．１１ ５０

，

６６９

，

５６６．４９ １２

，

３４４

，

８５２．８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３３

，

８９９

，

２８４．６２ ４９

，

８１６

，

２７３．３６ １２

，

５６７

，

８０７．８５

七、交易标的最近三年交易、增资情况

１

、高阳捷迅近三年的增资、股权转让的估值及交易价格

时间 性质 内容 估值情况 转让总价

单位注册资本价

格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 经第五届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同意

（一）增加新股东叶军；（二）同意曾东卫将

２５０

万元货币

出资、

４２．５

万元知识产权出资转让给李伟斌； 同意骆郁

文将

１５０

万元货币出资、

２５．５

万元的知识产权出资转让

给叶军；同意李志刚将

１４５

万元货币出资、

２４．６５

万元知

识产权出资转让给叶军， 将

５

万元货币出资、

０．８５

万元

知识产权出资转让给李伟斌；

未估值

０

元

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股权转让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 经第六届第三次股东大会决议同意

（一）增加新股东北京捷迅永毅科技有限公司；（二）同意

叶军、李伟斌及向业锋将所持股权全部转让给北京捷迅

永毅科技有限公司；

未估值

０

元

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股权转让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 经第七届第四次股东大会决议同意

（一）增加新股东李伟斌、李昌锋、宋鸿、周逵、倪正东、张

岩、王元军、叶军、任一凡、曾东卫、骆郁文、王世成、上海

中路（集团）有限公司；（二）同意北京捷迅永毅科技有限

公司将所有股权转让给上述新股东

未估值

１１７０

万元

１

元

／

注册资本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股权转让

同意公司股东曾东卫、李伟斌、叶军、张岩、李昌锋、王世

成、宋鸿、骆郁文、任一凡、王元军将其持有公司

２

，

１５８

，

７７１．００

元出资额（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１８．４５１％

）以人民币

１１８

，

０８６

，

６３２

元的价格转让给高鸿股份；

高阳捷迅

１００％

的

权 益 估 值

６４

，

５２９．７６

万元

１６

，

９００

万元

５４．７０

元

／

注册资

本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增资

同意高鸿股份以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对公司进行现金增

资，增资完成后，高阳捷迅的注册资本将由

１１７０

万元增

加至

１３

，

５２８

，

１２５

元

高阳捷迅

１００％

的

权 益 估 值

６４

，

５２９．７６

万元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５４．７０

元

／

注册资

本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股权转让及增

资

同意各股东将其持有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电信科学技术

研究院、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信息产业创

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及北京银汉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高阳捷迅

１００％

的

权 益 估 值

６４

，

５２９．７６

万元

２５

，

５００

万元

５４．７０

元

／

注册资

本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本次交易

向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北京银汉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曾东卫、李伟斌、叶军、张岩、李昌锋、王

世成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高阳捷迅

８

，

６１０

，

５１６

元出资额（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６３．６４９％

），本次交易金额

为

５２

，

１５３．３０９５

万元。

高阳捷迅评估值

８１

，

９３９．３８

万元

５２

，

１５３．３０９５

万元

６０．５７

元

／

注册资

本

综上，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高阳捷迅的股权转让没有对价，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的股权转让为定价为

１

元

／

注

册资本，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公司及过桥方受让股权及增资的价格为

５４．７０

元

／

注册资本，本次发行股份收购资产高阳捷迅

每注册资本的定价为

６０．５７

元

／

注册资本。

（

１

）高鸿股份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收购高阳捷迅的价格及本次发行价格高于近三年股权转让价格的原因。

高阳捷迅自

２００６

年就设立了红筹架构并受协议控制， 协议控制方为捷迅易付， 而捷迅易付为开曼公司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的全资子公司，因此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为高阳捷迅协议控制的施加人，其股权结构反映高阳捷迅权益状况，上

述协议控制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份终止，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各股东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将间接持有高阳捷迅的权益量化为高阳捷迅

的股权， 并完成相应的工商登记。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及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的股权转让及受让方均为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的直接或间接权益持有人内部的转让，因此其对价远低于公司及过桥方的受让价格。

由于在协议控制期间，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的股权结构能够真实反映高阳捷迅的权益状况， 因此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的增资、转

让价格也反映高阳捷迅的估值与定价。 近三年内，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进行了

Ｃ

轮融资。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经股东会同意， 公司决定进行

Ｃ

轮优先股融资。 根据签订的投资协议， 公司分别向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Ｉ

，

Ｌ．Ｐ．

发行

９５３

，

８８８

股，

Ｓｅｑｕｉｏ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Ｆｕｎｄ Ｉ

，

Ｌ．Ｐ．

发行

１０９

，

６０７

股，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ＦｕｎｄＩ

，

Ｌ．Ｐ．

发行

１４７

，

６３７

股， 向

Ｚｅｒｏ ２ ＩＰＯ Ｃｈｉｎａ Ｆｕｎｄ ＩＩ

，

Ｌ．Ｐ．

发行

１

，

２１１

，

１３２

股， 向

Ｓｅｑ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Ｕ．Ｓ．Ｇｒｏｗｔｈ Ｆｕｎｄ ＩＶ

，

Ｌ．Ｐ

发行

１

，

６１４

，

８４３

股，合计发行

４

，

０３７

，

１０７

股，发行价格为

１．２３８５

美元

／

股，共募集

资金

５００

万美元。 本次融资完成后，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的普通股、优先股及员工期权合计数量共计

８

，

８８１．５３

万股，对应高

阳捷迅注册资本

１１７０

万，折合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每

７．５９

股对应高阳捷迅

１

注册资本，按照

６．８２

的汇率计算则上述增资

价格量化为高阳捷迅增资价格约为

１．２３８５＊７．５９＊６．８２＝６４．１１

元。

由于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除间接持有高阳捷迅的股权外，还间接持有一九易的权益，上述估值反映了两个经营实体的

估值，但是上述融资时，一九易刚刚成立，且持续亏损，因此上述估值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高阳捷迅的估值。 上述增

资价格与高鸿股份的受让价格差异较小。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进行

Ｂ

轮融资时，一九易尚未设立，因此

Ｂ

轮融资的估值与定价纯粹反映了高阳捷迅

的估值。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进行

Ｂ

轮优先股融资，发行价格为每股

０．９３２

美元，本次融资完成后，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的普通股、优先股及期权合计

８

，

０３９．５２

万股，对应高阳捷迅注册资本

１１７０

万，折合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每

６．８７

股对应高阳

捷迅

１

注册资本， 按照

６．９９

的汇率计算则上述增资价格量化为高阳捷迅增资价格约为

０．９３２＊６．８７＊６．９９＝４４．７５

元。

因此从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２００８

年及

２０１０

年的融资定价

４４．７５

元及

６４．１１

元来看， 考虑时间因素，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及本次

发行定价合理。

（

２

）本次收购高阳捷迅的定价高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的原因。

本次交易收购高阳捷迅的价格为

６０．５７

元

／

股，较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的价格

５４．７０

元高

１０％

，这主要是因为本次交易

的定价是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值

８１

，

９３９．３８

万元确定，而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收购的定价是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评估值

６４

，

５２９．７６

万元为参考，评估值的增加导致本次定价较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的收购价格上升。 本次评估

值较上次评估值增加的原因：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公司对高阳捷迅增资

１

亿元人民币，高阳捷迅净资产增加；

２

、高阳

捷迅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实际实现的净利润超过上次评估报告的预期；

３

、评估时点差异造成的折现值差异。

２

、凯华东方近三年的增资、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经第一届第

３

次股东会审议通过，王世成、张岩、李昌锋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转

让给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上述股权转让以注册资本定价，主要是因为凯华东方净资产低于注册资本。

３

、一九付近三年的增资、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公司设立

北京一九付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叶军，公司股东北京高

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北京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成

立时的出资进行了验资，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出具了报告号为天平验资（

２０１０

）第

２０２８

号的《验资报告》。 公司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１１０１０８０１３０３１５２４

。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第一次增资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经第一届第

１

次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增资，

注册资本增至

３０００

万元。 北京润鹏冀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出具了京润 （验）字

【

２０１０

】第

２１４７８５

号《验资报告》，对本次增资予以确认。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了换

发的营业执照。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第二次增资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经公司第一届第

３

次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

增资，注册资本增至

６０００

万元。 北京润鹏冀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出具了京润（验）

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１７５５４

号《验资报告》，对本次增资予以确认。

（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第三次增资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 股东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增资， 注册资本增至

８０００

万元。北京润鹏冀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出具了京润（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２２０００

号

《验资报告》，对本次增资予以确认。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第四次增资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经公司第一届第

５

次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

增资，注册资本增至

１００００

万元。 北京润鹏冀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出具了京润（验）

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０１８８３

号《验资报告》，对本次增资予以确认。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一九付

为一人有限公司，其历次增资均为同一股东增资，因此增资按照注册资本定价。

八、本次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中联评估系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中联评估及其评估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

评估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本次交易置入资产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市场价

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８０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评估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经国务院国

资委备案，备案编号为

２０１４００１０

。

（一）交易标的评估概述

依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企业价值评估可以采用收益法、市场法、资产基础法三种方法。 收益法是企业整

体资产预期获利能力的量化与现值化，强调的是企业的整体预期盈利能力。 市场法是以现实市场上的参照物来

评价估值对象的现行公平市场价值，它具有估值数据直接取材于市场，估值结果说服力强的特点。 资产基础法是

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思路。

本次评估目的是股权收购，资产基础法从企业购建角度反映了企业的价值，为经济行为实现后企业的经营

管理及考核提供了依据，因此本次评估可以选择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被评估企业历史年度经营收益较为稳定，在未来年度其收益与风险可以可靠地估计，因此本次评估也可以

选择收益法进行评估。

由于缺乏可比的市场交易案例，故本次评估不宜选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综上，本次评估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本次评估以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结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

况，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整

体评估，然后加以校核比较。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１９

，

６０７．９６

万元，评估值

２２

，

３９１．０６

万元，评估增值

２

，

７８３．１１

万元，增值率

１４．１９％

。

收益法评估结论：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

１９

，

６０７．９６

万元，评估后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为

８１

，

９３９．３８

万元，评估增值

６２

，

３３１．４２

万元，增值率

３１７．８９％

。 按照本次上市公司购买

６３．６４９％

股权计算，本次购入高阳捷迅

６３．６４９％

股权的定价为

５２

，

１５３．３０９５

万元。

本次评估中，选取收益法估值作为评估结果。 本次评估的整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账面

净资产

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评估值

评估

增值

评估增值率 评估值

评估

增值

评估增

值率

高阳捷迅

１００％

股权

１９

，

６０７．９６ ２２

，

３９１．０６ ２

，

７８３．１１ １４．１９％ ８１

，

９３９．３８ ６２

，

３３１．４２ ３１７．８９％

本次交易， 以收益法确定的标的资产

１００％

股权评估值

８１

，

９３９．３８

万元为依据， 结合本次收购的股权比例

６３．６４９％

计算，本次交易金额为

５２

，

１５３．３０９５

万元。

中联评估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收购标的进行了补充评估，并出具了《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６０８

号），经

评估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评估值为

９０

，

６８０．９９

万

元，评估增值

６３

，

７００．７３

万元，增值率

２３６．１０％

，评估结果高于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即高

于本次交易作价的评估值。

（二）评估假设及特别说明

１

、评估一般假设

（

１

）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

行估价。 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

（

２

）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

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 公开市场假

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卖为基础。

（

３

）资产持续经营假设

资产持续经营假设是指评估时需根据被评估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方式、规模、频度、环境等情况继续

使用，或者在有所改变的基础上使用，相应确定评估方法、参数和依据。

２

、评估特殊假设

（

１

）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基准日外部经济环境不变，国家现行的宏观经济不发生重大变化；

（

２

）企业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政策无重大变化，未来能持续保持高新技术企业的

税收优惠；

（

３

）企业未来的经营管理班子尽职，并按照新运营的

ＰＯＳ

机业务、信用卡还款业务和银行合作话费充值业务

等业务增加相应的经营管理人员，且具备相应的运营管理能力并继续保持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

（

４

）企业对未来年度进行了盈利预测，被评估单位及其股东对未来预测利润进行了承诺：保证实现，如未实现

则承担相应责任。 本次评估假设被评估单位及其股东能够确实履行其盈利承诺；

（

５

）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度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电子商务部的一九易事业部主要经营线下业务，

２０１３

年度，根据被评估单位与北京一九易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订的“费用拆分协议”，本着平等、自愿、公平和

诚信的原则，就原隶属于公司电子商务部的一九易事业部的业务分拆给北京一九易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相应

的线下业务交由一九易经营，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高阳捷迅未再经营此业务。 本次审计机构按照

基准日业务剥离的口径，对历史年度未包含线下业务的情况就相关的收入、成本、费用等进行了模拟拆分，并出

具了模拟审计报告。 本次评估未来盈利预测是基于基准日被评估单位的实际经营情况，且为了保证未来预测收

入、成本和费用等经营数据和历史数据的可比性，参考了模拟审计报告中对历史年度的业务拆分后的经营数据；

（

６

）企业办公经营场所为租赁，本次评估假设企业按照基准日现有的经营能力在未来经营期内以合理的价

格持续租赁；

（

７

）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以评估基准日的国内有

效价格为依据；

（

８

）本次评估假设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

９

）本次评估测算的各项参数取值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当上述条件发生变化时，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３

、评估特别说明

（

１

）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度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电子商务部的电子商务业务经营一部分线下业

务，

２０１３

年度，根据被评估单位与北京一九易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订的“费用拆分协议”，本着平等、自愿、公平

和诚信的原则，就原隶属于公司电子商务部的线下业务分拆给北京一九易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相应的线下业

务交由一九易经营，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高阳捷迅未再经营此业务。 本次审计机构按照基准日业务剥离的口

径，对历史年度未包含线下业务的情况就相关的收入、成本、费用等进行了模拟拆分，并出具了模拟审计报告，本

次评估是在企业经过审计后的基础上进行的。

（

２

）本次评估建立在企业盈利预测的基础上，被评估单位及其股东对未来预测利润进行了承诺：保证实现，如

未实现则承担相应责任。

（

３

）鉴于被评估单位异地存放电子设备较多，部分设备存放福建机房、武汉客服处，实地盘点难度较大，无法

到现场进行盘点。 评估人员以发函的形式确认，采取抽查设备原始购买合同和询问相关负责人等替代程序对其

实际情况进一步核实。

（

４

）存货中各地联通平台项目相关的外购设备及配件所处地分散且路途较远，未对该类实物资产进行核实

盘点。 我们采用抽查相关购置合同和项目合同，查看购买发票、询问设备目前状态等替代程序来确认存货的存

在。 另其他流动资产外购充值卡中部分直接购入数据类产品，无法盘点，评估人员已取得相关后台系统数据资料

及部分发票，已核实其真实性。

（

５

）评估师和评估机构的法律责任是对本报告所述评估目的下的资产价值量做出专业判断，并不涉及到评

估师和评估机构对该项评估目的所对应的经济行为做出任何判断。 评估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委托方及被

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 因此，评估工作是以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经济行为文件，有关资产所有权

文件、证件及会计凭证，有关法律文件的真实合法为前提。

（

６

）评估过程中，评估人员在对设备进行勘察时，因检测手段限制及部分设备正在运行等原因，主要依赖于评

估人员的外观观察和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近期检测资料及向有关操作使用人员的询问情况等判断设备状况。

（

７

）本次评估范围及采用的由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数据、报表及有关资料，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对其提供资料

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

８

）评估报告中涉及的有关权属证明文件及相关资料由被评估单位提供，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对其真实性、

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

９

）在评估基准日以后的有效期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化时，应按以下原则处理：

①

当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数额进行相应调整；

②

当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且对资产评估结果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有资格的资产评估机

构重新确定评估价值；

③

对评估基准日后，资产数量、价格标准的变化，委托方在资产实际作价时应给予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三）标的资产停止经营线下业务的原因及与一九易的费用分拆情况

１

、停止经营线下业务的原因

线下业务主要打造变便民服务平台，通过此平台最终消费者可以通过实体店面完成话费充值、游戏点卡购

买、购买机票等商旅服务、缴纳煤气水电及信用卡还款。 线下业务的直接客户为实体店面，实体店面从线下业务

的运营平台上购买上述的经营内容然后销售给最终消费者。 线下业务与目前高阳捷迅经营的业务有很大区别，

其依托于一九易站线上平台，向线下客户完成销售，其线下客户为实体店面，此种商业模式与高阳捷迅目前的业

务有着很大的区别，主要区别体现在：

①

二者的商业模式不同。 互联网话费充值及兑换业务通过与电商、游戏公

司等合作实现在线销售，互联网业务目前侧重于内容经营，而不是自建平台进行销售；而线下业务则是线上建立

平台吸引商家进驻，线下拓展实体店面，自建销售网络，侧重的是平台业务和对用户的控制。 互联网业务和线下

业务在电子商务中有着不同的角色和定位，二者的商业模式不同。

②

面向的直接客户和最终用户群体均不相同。

互联网话费充值及兑换业务的直接客户为电商、游戏公司等；而线下业务则是以的实体店面为直接客户。 两类客

户的经营模式及面向的最终消费群体完全不同。 互联网话费充值及兑换业务的最终用户为会使用互联网进行购

物或者信赖互联网购物的群体， 而线下业务的最终用户则为对互联网购物不信赖或者不会使用互联网的群体。

因此从最终用户的角度来看，二者也存在不同。 由于二者业务模式的差异，再加上线下业务需要投入的资金额较

大，但是否能够盈利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属于风险业务，为了集中精力发展互联网业务决定停止线下业务的经

营。

高阳捷迅最近两年营业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收入 占营业收入比例 收入 占营业收入比例

互联网小额数字化商品交易业务

２０

，

００８．４０ ９０．０９％ １３

，

５９０．４４ ７８．９９％

其中：线下业务

－ － ５５０．４０ ３．２０％

支付软件业务

１

，

２９６．２０ ５．８４％ ３

，

３５２．７４ １９．４９％

第三方支付业务

９０４．１７ ４．０７％ ２６１．１５ １．５２％

合计

２２

，

２０８．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７

，

２０４．３２ １００．００％

由于线下业务

２０１２

年度尚在投入期，实现的收入较小，只占

２０１２

年总收入的

３．２０％

，停止经营线下业务对

收入不会造成显著影响。 但是由于线下业务费用投入巨大，

２０１２

年线下业务费用投入约

３

，

７７６

万元， 占

２０１２

年

度高阳捷迅费用的

３７．８７％

，因此停止经营线下业务对高阳捷迅盈利能力的提升有显著作用。

２

、标的资产与北京一九易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订的《费用分拆协议》

需要拆分的费用包括高阳捷迅承担的一九易的人员工资及社保费用、贷款的担保评审费和利息、固定资产

的折旧费、外呼通道费、员工福利费、客户服务中心费用、网络及

ＩＤＣ

服务费、咨询费、其他费用共计

９

类费用；

（

１

）人员工资及社保费用

高阳捷迅为一九易承担的人员工资及社保费用按双方

２０１３

年初公司拆分后的人员编制进行拆分，具体按双

方确认的人员清单及工资明细表分拆，一九易应承担人员及社保费用共计

２１

，

１６７

，

２３１

元；

（

２

）贷款的担保评审费和利息

鉴于

２０１２

年双方共同使用库存，共用采购部门和采购资金，分摊原则确定为双方各占费用的

５０％

，即一九易

承担

２０１２

年贷款的担保评审费和利息共计

６

，

６８９

，

７３２

元；

（

３

）固定资产的折旧费

由于

２０１２

年之前，均由高阳捷迅采购固定资产，所以一九易应按实际使用的固定资产承担相应设备的折旧

费用，超出折旧期的暂时不分担费用。 双方按照盘点确认过的固定资产使用列表，分担折旧费用，一九易每月应

承担固定资产折旧费

３２５

，

５９６

元，

２０１２

年全年共计

３

，

９０７

，

１５２

元；

（

４

）外呼通道费用

鉴于外呼通道一直为一九易业务使用，相应费用由一九易全部承担，共计

１

，

７６４

，

６１２

元；

（

５

）员工福利费

员工福利费按照双方实际人数进行分担，其中高阳捷迅

３２１

人，一九易

２９４

人，一九易共计承担

１

，

１０３

，

２９９

元；

（

６

）客户服务中心费用

客户服务中心归一九易管理，

２０１２

年所有客户费用归属一九易，已包含在上述人员工资及社保费用中；但高

阳捷迅需按每个座席每月

５０００

元的价格支付客服费用， 即需要支付

６７

个座席

１２

个月的费用共计

４

，

０２０

，

０００

元；

（

７

）网络服务费和

ＩＤＣ

租赁费

由于网络服务费和

ＩＤＣ

租赁费的协议在

２０１２

年还未拆分完毕，按双方实际业务交易量占比进行费用拆分，

一九易应承担费用

２

，

００６

，

７８１

元；

（

８

）咨询费

２０１２

年年底由于支付给

１５１７３

公司和信科安通的咨询费为对方向一九易提供的咨询服务， 所以咨询费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由一九易承担；

（

９

）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按实际报销部门拆分，属于一九易的部门和人员共计在高阳捷迅报销的费用为

３９０６５９９

元，由一九

易承担；

３

、

２０１２

年模拟分拆线下业务的财务报表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７２３３９６

号《模拟审计报告》，

２０１２

年度模拟分拆线下业务

的财务报表如下：

模拟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产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５０

，

１７９

，

６６６．４８

应收账款

３１

，

２３２

，

７７５．６１

预付款项

２１２

，

４１１

，

９１０．９１

其他应收款

１０２

，

８３５

，

９８２．１２

存货

２

，

０９９

，

７２０．９５

其他流动资产

１２２

，

９４１

，

４３５．７０

流动资产合计

５２１

，

７０１

，

４９１．７７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１３

，

８９９

，

０９９．７６

无形资产

９５０

，

２４０．８１

长期待摊费用

３

，

２９９

，

３１５．６６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５

，

６９８．０２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８

，

１８４

，

３５４．２５

资产总计

５３９

，

８８５

，

８４６．０２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１１８

，

３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８

，

３２８

，

２５４．９４

预收款项

９

，

０００．００

应付职工薪酬

２

，

６４５

，

０２１．５１

应交税费

１６

，

８７９

，

６３５．０２

其他应付款

３４２

，

４８６

，

５５３．９７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８８

，

６５８

，

４６５．４４

专项应付款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４８９

，

２５８

，

４６５．４４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１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盈余公积

１３

，

５９７

，

６９６．３２

未分配利润

２４

，

８２９

，

６８４．２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０

，

６２７

，

３８０．５８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５０

，

６２７

，

３８０．５８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５３９

，

８８５

，

８４６．０２

模拟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１６６

，

５３９

，

２０１．３３

其中：营业收入

１６６

，

５３９

，

２０１．３３

二、营业总成本

１２１

，

９３４

，

５９３．９６

其中：营业成本

５３

，

１１９

，

６２２．７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６

，

８６９

，

５９０．２７

销售费用

１５

，

２４１

，

６９０．４３

管理费用

３９

，

５５３

，

４２３．６１

财务费用

７

，

１４８

，

４５３．０５

资产减值损失

１

，

８１３．８９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４４

，

６０４

，

６０７．３７

加：营业外收入

４

，

０４２

，

９０７．３３

减：营业外支出

４

，

２６１．００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４８

，

６４３

，

２５３．７０

减：所得税费用

８

，

２６０

，

４８３．４５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４０

，

３８２

，

７７０．２５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３１２

，

００６．４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０

，

３８２

，

７７０．２５

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４０

，

６０５

，

７２５．２２

４

、费用拆分协议对标的资产的人员、业务、机构、资产、财务独立及资产评估的影响

线下业务原由高阳捷迅电子商务部经营，此业务与高阳捷迅目前经营的互联网充值兑换业务的业务模式不

同，线下业务的商业模式为线上建立开放式平台，吸引商家入住，向线下的实体店面完成销售，线下业务侧重于

在线平台的建设及线下实体店面的拓展，注重的是平台和用户；而高阳捷迅经营的互联网充值业务主要是和各

知名电商网站合作，实现销售，不涉及平台的建设，也不涉及用户的拓展。 由此，高阳捷迅注重内容的经营，一九

易侧重于平台和客户，二者业务不同。

高阳捷迅线下业务停止经营后，原线下业务运营的相关人员，包括平台建设与维护及实体店面的拓展人员

等全部转移至一九易公司，高阳捷迅与上述人员的劳动合同全部解除，由一九易公司与上述人员重新订立劳动

合同，相应的工资和社保及其他相关费用也由一九易公司承担。 上述人员的转移完全按照业务划分，不会影响高

阳捷迅的人员独立。

机构方面，销售部门和采购部门的人员和渠道均完整的保留在高阳捷迅，不会影响高阳捷迅销售和采购的

独立性。 呼叫中心原由一九易公司运营，目前高阳捷迅的外呼业务仍需通过一九易公司进行，呼叫中心是支持业

务，亦可由高阳捷迅自建完成，但是出于成本与经济型的考虑，还是继续使用一九易的呼叫中心，并向一九易支付

客服费用。

资产方面，公司的资产主要为服务器，由于线上业务和线下业务的系统不同，系统各自独立，在分拆时，固定

资产全部留在高阳捷迅，并按照运营系统进行了资产划分，对于运营线下业务的资产，由高阳捷迅按照折旧出租

给一九易公司。

财务方面，原线下业务具有独立的银行账号，且独立核算。在融资方面，均由高阳捷迅独立进行借款。线下业

务的停止经营不会对高阳捷迅的财务独立产生影响。

高阳捷迅的线下业务已经于

２０１２

年末停止经营，从

２０１３

年的运营情况来看，高阳捷迅在业务、人员、机构、

资产、财务方面均保持了良好的独立性，运营情况良好，盈利能力不断提升。

在资产评估方面，公司收购高阳捷迅时，线下业务已经停止运营，以费用拆分后的模拟审计报告为基础进行

评估更能反映目前业务的历史经营状况，定价时更能准确的反映标的资产的价值。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由于线下业务与高阳捷迅目前的主营业务有较大差异，在各方面均具有较强的独

立性，线下业务停止运营不会对高阳捷迅的人员、业务、机构、资产、财务的独立性产生较大影响。公司收购高阳捷

迅时，线下业务已经停止运营，以拆分后的模拟审计报告为基础进行评估更能反映目前业务的历史经营状况，定

价时更能准确的反映标的资产的价值。

（四）评估思路及模型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技术思路和模型

资产基础法，是以在评估基准日重新建造一个与评估对象相同的企业或独立获利实体所需的投资额作为判

断整体资产价值的依据，具体是指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资产的评估值加总减去负债评估值求得企业价值的方

法。

各类资产及负债的评估方法如下：

（

１

）货币资金：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

对于币种为人民币的货币资金，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值。

（

２

）应收类账款

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的评估，评估人员在对应收款项核实无误的基础上，借助于历史资料和现在调查了

解的情况，具体分析数额、欠款时间和原因、款项回收情况、欠款人资金、信用、经营管理现状等，应收类账款采用

账龄分析的方法估计评估风险损失。

评估人员在对应收款项核实无误的基础上，借助于历史资料和现在调查了解的情况，具体分析数额、欠款时

间和原因、款项回收情况、欠款人资金、信用、经营管理现状等，应收账款采用按组合计提和个别认定的方法估计

评估风险损失。

确定组合的依据

组合

１

：账龄组合 账龄状态

组合

２

：对象组合 有确凿证据表明该项应收款项能全额收回的，如欠款单位以价值相当的可变现资产作抵押的。

按组合评估风险损失的计提方法

组合

１

：账龄组合 账龄分析法

组合

２

：对象组合 不评估风险损失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评估风险损失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

）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

０．５ ０．５

１－２

年（含）

２ ２

２－３

年（含）

１０ １０

３－４

年（含）

３０ ３０

４－５

年（含）

５０ ５０

５

年以上

１００ １００

按以上标准，确定评估风险损失，以应收类账款余额合计减去评估风险损失后的金额确定评估值。 坏账准备

按评估有关规定评估为零。

（

３

）预付账款

对预付账款的评估，评估人员在对预付款项核实无误的基础上，借助于历史资料和现在调查了解的情况，具

体分析数额、欠款时间和原因、款项回收情况、欠款人资金、信用、经营管理现状等，对未发现供货单位有破产、撤

销或不能按合同规定按时提供货物等情况，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

４

）存货

存货账面值为主要为在产品，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的具体评估方法及过程如下：

在产品账面值主要为各地联通一卡通平台项目进行及维护购买的设备及配件等。 另各项目所处地分散及路

途较远，未对该类实物资产进行核实盘点。 我们采用抽查相关购置合同和项目合同，查看购买发票、询问设备目

前状态等替代程序来确认存货的存在。 设备及配件均为近期采购，其账面值接近基准日市场实际的定购或采购

价，故按账面确定评估值。

（

５

）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账面主要为被评估单位外购的移动、联通、电信、游戏的充值卡等，外购充值卡面值品种多、数

量大。由于大部分库存商品周转相对较快，账面单价接近基准日市场价格，以实际数量乘以账面单价确定评估值。

（

６

）长期股权投资

本次纳入评估范围的全部为长期股权投资。

评估人员首先对长期投资形成的原因、账面值和实际状况进行了取证核实，并查阅了投资协议、股东会决议、

章程和有关会计记录等，以确定长期投资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并在此基础上对被投资单位进行评估。 根据各项长

期投资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评估方法进行评估。

本次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

２

家被投资单位为其全资子公司， 对被投资单位评估基准日的整体

资产进行了评估然后将被投资单位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评估值乘以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占股比例

计算确定评估值：

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

＝

被投资单位评估基准日账面净资产

×

持股比例。

（

７

）固定资产

设备类资产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按照持续使用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结合委估设备的特点和收集资料情况，分别采用

成本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

①

电子设备

Ａ

、重置成本法

评估值

＝

重置全价

×

成新率

Ⅰ

电子设备重置全价

根据当地市场信息及《慧聪商情》等近期市场价格资料，确定评估基准日的电子设备价格，一般生产厂家提供

免费运输及安装，确定其重置全价。

由于被评估单位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置固定资产发生的进项税额（简称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可从销项税

额中抵扣。 故本次评估设备的购置价采用不含税价。

重置全价

＝

购置价（不含税）

Ⅱ

电子设备成新率

成新率

＝

（

１－

已使用年限

÷

经济寿命年限）

×１００％

或成新率

＝

［尚可使用年限

÷

（已使用年限

＋

尚可使用年限）］

×１００％

Ⅲ

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

＝

重置全价

×

成新率

Ｂ

、市场法

评估值

＝

市场价

由于被评估单位账面较大一部分设备购置时间较长，账面净值为零，但实际正常使用，评估人员综合考虑此

类设备的特点，根据同类型设备的二手市场价格确定其评估值。

Ｃ

、成新率的确定

在本次评估过程中，按照设备的经济使用寿命、现场勘察情况预计设备尚可使用年限，并进而计算其成新率。

其公式如下：

成新率

＝

尚可使用年限

÷

（实际已使用年限

＋

尚可使用年限）

×１００％

对价值量较小的一般设备和电子设备则采用年限法确定其成新率。

Ｄ

、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

＝

重置全价

×

成新率

②

运输车辆

Ａ

、重置全价的确定

重置全价

＝

现行含税购置价

＋

车辆购置税

＋

新车上户牌照手续费等。

现行购价主要取自当地汽车市场现行报价或参照网上报价；

车辆购置税分不同排量按国家相关规定计取；

新车上户牌照手续费等分别车辆所处区域按当地交通管理部门规定计取。

Ｂ

、成新率的确定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商务部第

６８

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环境保护部同意并予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

日起施行的《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有关规定，根据勘察情况和行驶里程综合判断车辆的实体

状况。 具体方法是：采用已行驶里程计算成新率，同时考虑车辆的实体的情况确定该车的成新率，即

成新率

＝

（

１－

已行驶里程

／

规定行驶里程）

×１００％＋

实体成新率调整

（

８

）无形资产

对于账内无形资产账面值为购置软件的摊余金额， 对其他无形资产摊销情况及尚可使用年限进行了核实，

了解了使用情况，区分可使用情况按照市场现行软件报价确定评估值。

对于账外软件著作权类无形资产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具体采用销售收入分成法，根据销售收入与销售收

入分成率测算无形资产的收益。 即从在一定的规模条件下的商标产品能够为公司带来的收入入手，计算未来可

能取得的收益，再乘以一定的销售收入分成率，确定评估对象能够为资产拥有方带来的利益，得出该无形资产在

一定的经营规模下于评估基准日的公允价值。 基本计算公式为：

评估值

＝

未来收益期内各期的收益额现值之和

其中：

Ｐ

：无形资产的评估价值

Ｒｔ

：第

Ｔ

年销售收入

ｔ

：计算的年次

ｋ

：无形资产在收益中的提成比率

ｉ

：折现率

ｎ

：无形资产收益期

（

９

）长期待摊费用

对长期待摊费用的评估，在核实支出和摊销政策的基础上，以评估目的实现后的资产占有者还存在的、且与

其他评估对象没有重复的资产和权利的价值确定评估值。

（

１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对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人员核对了有关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原始凭证和相关账簿，并向相关人员进行了咨

询，确认原始发生额、账面价值准确无误，期后是否可以抵减应交的所得税等，经向相关部门咨询，以后年度可以

用来抵减应交的所得税，故本次评估以该项资产预计可以抵减的税额作为评估值。

（

１１

）负债

检验核实各项负债在评估目的实现后的实际债务人、负债额，以评估目的实现后的产权所有者实际需要承

担的负债项目及金额确定评估值。

２

、收益法评估思路及模型

根据本次评估尽职调查情况以及企业的资产构成和主营业务特点，本次评估的基本思路是以企业历史经审

计的公司会计报表为依据估算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即首先按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

ＤＣＦ

），估

算企业的经营性资产的价值，再加上企业母公司报表中未体现对外投资收益的对外长期投资的权益价值、以及

基准日的其他非经营性、溢余资产的价值，来得到企业的企业价值，并由企业价值经扣减付息债务价值后，得出

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

（

１

）基本模型

本次评估的基本模型为：

（

2

）收益指标

本次评估，使用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作为评估对象经营性资产的收益指标，其基本定义为：

R=

息税前利润

×(1－t)+

折旧摊销

-

追加资本

(5)

式中：

ｔ

：评估对象所得税率；

追加资本

＝

资产更新投资

＋

营运资本增加额

＋

新增长期资产投资（新增固定资产或其他长期资产）（

６

）

根据评估对象的经营历史以及未来市场发展等，估算其未来经营期内的自由现金流量。 将未来经营期内的

自由现金流量进行折现并加和，测算得到企业的经营性资产价值。

（

３

）折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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